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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1 月 8 日洛杉磯聯合學區教育委員會根據孩童的國際互
聯網保護法案的要求，制定了第 1254 教育局規定作為可接受的
使用政策規定。所有洛杉磯聯合學區電腦系統的使用者，無論
是學生或者是僱員，都要遵守洛杉磯聯合學區的可接受的使用
政策規定(AUP)。本公告將進行定期的覆核以確保它能夠反映出
最新的法律和規章。 
 
教師、行政領導和其他學校人員都必須保證要以負責任的、有
效的、符合道德準則的以及合法的態度來使用學區的數據系
統，而這樣的使用必須是對學區的業務和教育目的支援。 
 
這次的修改版替換了 2002 年 3 月 15 日發佈的 K-19 號公告。一
些附件已經過修改 (或者刪除) 以使該政策規定更容易得到分
發和加強。 
 
學區電腦系統、網絡或者是國際互聯網的使用者都必須遵守本
可接受的使用政策規定。各處的行政領導在授權使用國際互聯
網和網絡前必須向學生和僱員分發所附的表格，在這些表格填
寫完後即將其收集起來並予以存檔。 
 
附件 A：可接受的使用政策規定(AUP)的資料以及學生和家長
     簽名表。 
 
附件 B：可接受的使用政策規定(AUP)的資料以及僱員簽名表。
     
若想知道進一步的信息，請打電話給信息技術處(ITD)的客戶支
援服務中心(幫助台)，電話；(323) 224-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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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聯合學區 
可接受的使用學區電腦系統的政策規定 

對家長和學生的信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員會在 2004 年 7 月 13 日採用了可接受的使用政策規定 
 

學區的可接受的使用政策規定(AUP)是為了防止未經授權的上網和其它在網上的非法活動，防止
未經授權地對敏感的資料的洩露或者接觸，並且也是為了遵守孩童的國際互聯網保護法案
(CIPA)。在本政策規定中所指的”使用者”包括任何使用由學區 (網絡) 所提供的電腦、國際互聯
網、電子郵件、談天室以及其它形式的直接電子溝通或者設備的個人。只有目前在學區的學生和
僱員可以被授權使用網絡。 
 
學區將會盡其所能使用技術保護手段來阻擋和過濾在一切網絡上的淫穢的、色情描寫的和對未成
年人有害的下流畫面。學區保留在必要時對使用者的上網活動和獲取、閱覽、複製以及儲存或者
刪除任何電子溝通交流或者電子檔案，並且將其向他人洩漏的監控權利。使用學區財產、網絡和
／或者進入國際互聯網或者檔案，包括電子郵件的使用者都無隱私權可言。 
 
可接受的使用洛杉磯聯合學區電腦網絡或者國際互聯網的政策規定 
 
學校每年都必須核實學生在該學年有認可這一政策規定的簽名頁來使用電腦網絡和進入國際互
聯網。十八歲以下的學生必須由他們的家長或監護人來簽署該頁，而學校必須將其存檔。簽署之
後，該允許／認可頁就將保持生效直到家長宣告無效為止，或者學生因為違反該政策規定或者已
經不再是洛杉磯聯合學區的學生而失去學區網絡的特權。要求僱員和其他的使用者都遵從這個政
策規定。就是在沒有簽名的情況下，所有的使用者都必須遵守這個政策規定，並且向教師、督學
或者其他合適的學區人員報告任何濫用網絡和國際互聯網的情況。對國際互聯網的進入主要是為
了教育和學區業務而提供的。在非職務時間內，員工可以為了偶爾的私人用途而使用國際互聯
網。一旦使用該網絡，使用者就表示同意這個政策規定。如果某使用者不知道對某個特定的使用
是否能被接受或者是否合適，他或她應當向教師、督學或者其他合適的學區人員諮詢。 
 
不可接受的使用電腦網絡或者國際互聯網 
 
• 違反任何州或者聯邦法律或者市政法令，如：取得或者傳播任何種類的色情畫、淫穢的畫面、

有害材料、鼓勵別人違反法律的材料、保密的資料或者受版權保護的材料； 
 
• 販賣或者購買非法物品或者物質； 
 
• 取得和／或者使用匿名的電子郵件郵址；兜售信息；傳播病毒； 
 
• 造成對別人的傷害或者對他們的財物的損害，例如： 

 
1. 使用褻瀆的、謾罵的或者不禮貌的言語；威脅、騷扰或者對別人做出有損的或者偽造的陳述，
或者取得、傳播或者下載攻擊性的、騷擾的或者毀謗的材料。 
2. 刪除、複印、修改或者偽造其他使用者的姓名、電子郵件、卷宗或者數據；討論別人的身分， 
偽造其他使用者或者送出匿名的電子郵件。 
3. 以任何方法來毀損電腦設備、卷宗、數據或者網絡，包括蓄意獲取、傳播或者下載電腦病毒
或者其它有害的卷宗或者程序，或者打亂任何的電腦系統的性能。 
4. 使用任何學區的電腦來對學區內部或者外部的程序進行修改，或者取得受隱私權法律所保護
的材料；或者 
5. 獲取、傳播或者下載大型的卷宗，包括“鎖鏈信件”或者任何種類的“金字塔狀的計謀 (連續
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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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使用這些電腦來從事會危及進入其他人的帳戶或者電腦網絡，或者會導致未經授權地進入
其他人的帳戶或者電腦網絡，例如： 

 
1. 使用他人帳戶的密碼或者識別符; 
2. 干擾他人進入他們帳戶的能力；或者 
3. 將他人的密碼透露給別人，或者允許他們使用別人的帳戶。 
 
z 將網絡或者國際互聯網用於商業用途 
 
1.  將國際互聯網用於個人財務上的收益； 
2. 將國際互聯網用於個人廣告、宣傳或者財務上的收益； 
3. 進行營利性的業務活動和／或者從事於無關於政府的籌款或者公關活動，例如為宗教目的的

勸誘、為個人政治目的的游說。  
 
學生國際互聯網的安全 
1.  18 歲以下的學生只有在家長或者監護人全時間的監督下才能在校外進入洛杉磯聯合學區的 
    帳戶。學生的家長或者監護人要對未成年人的電腦使用負起責任。 
2. 學生不能在國際互聯網上透露有關自己或他人的信息。例如，學生不應當透露他們的姓名、

家庭地址、電話號碼，或者展出他們自己或別人的照片； 
3. 學生們不能和只在國際互聯網上相識的任何人見面；以及 
4. 學生必須遵守所有的法律、這個可接受的使用政策規定和所有的學區保安政策規定。 
 
對不當使用的懲罰 
 
 使用學區帳戶是個優惠而非特權，而濫用該優惠將會導致帳戶的限制和取消。濫用也可能
導致對學生和僱員的處分和／或者法律行動，包括停課／停職、開除、從學區的僱用中除名或者
由政府當局進行刑事犯罪起訴。學區將會試圖針對有關違法和違規的每件特別事項來制定合適的
制裁。 
 
不承擔責任聲明 
 學區不對所提供的服務作出保證，也不會對任何索賠、損失、損壞、費用或者其它因使用
網絡或者帳戶而引起的債務承擔責任。任何因使用學區網絡而引起的額外的費用都將由使用者負
責。學區亦不對任何由使用者本人所取得的資料的準確性和素質負責。應當明白，在電腦網絡或
者國際互聯網上的任何陳述都是作者本人的觀點，而非學區、它的附屬機構或者僱員的觀點。 
 
    我已經閱讀、明白並且同意遵守洛杉磯聯 
    合學區的可接受的使用政策規定的條款。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法定              家長／法定 
監護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監護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將本表交還學校，並由其存檔保存。這是對所有使用電腦網絡和／或者進入國際互聯網的學生
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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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聯合學區 
可接受的使用學區電腦系統的政策規定 

對僱員的信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員會在 2004 年 7 月 13 日採用了可接受的使用政策規定 
 

學區的可接受的使用政策規定(AUP)是為了防止未經授權的上網和其它在網上的非法活動，防止
未經授權地對敏感的資料的洩露或者接觸，並且也是為了遵守孩童的國際互聯網保護法案
(CIPA)。在本政策規定中所指的”使用者”包括任何使用由學區 (網絡) 所提供的電腦、國際互聯
網、電子郵件、談天室以及其它形式的直接電子溝通或者設備的個人。只有目前在學區的學生和
僱員可以被授權使用網絡。 
 
學區將會盡其所能使用技術保護手段來阻擋和過濾在一切網絡上的淫穢的、色情描寫的和對未成
年人有害的下流畫面。學區保留在必要時對使用者的上網活動和獲取、閱覽、複製以及儲存或者
刪除任何電子溝通交流或者電子檔案，並且將其向他人洩漏的監控權利。使用學區財產、網絡和
／或者進入國際互聯網或者檔案，包括電子郵件的使用者都無隱私權可言。 
 
可接受的使用洛杉磯聯合學區電腦網絡或者國際互聯網的政策規定 
 
學校每年都必須核實學生在該學年有認可這一政策規定的簽名頁來使用電腦網絡和進入國際互
聯網。十八歲以下的學生必須由他們的家長或監護人來簽署該頁，而學校必須將其存檔。簽署之
後，該允許／認可頁就將保持生效直到家長宣告無效為止，或者學生因為違反該政策規定或者已
經不再是洛杉磯聯合學區的學生而失去學區網絡的特權。要求僱員和其他的使用者都遵從這個政
策規定。就是在沒有簽名的情況下，所有的使用者都必須遵守這個政策規定，並且向教師、督學
或者其他合適的學區人員報告任何濫用網絡和國際互聯網的情況。對國際互聯網的進入主要是為
了教育和學區業務而提供的。在非職務時間內，員工可以為了偶爾的私人用途而使用國際互聯
網。一旦使用該網絡，使用者就表示同意這個政策規定。如果某使用者不知道對某個特定的使用
是否能被接受或者是否合適，他或她應當向教師、督學或者其他合適的學區人員諮詢。 
 
不可接受的使用電腦網絡或者國際互聯網 
 
• 違反任何州或者聯邦法律或者市政法令，如：取得或者傳播任何種類的色情畫、淫穢的畫面、

有害材料、鼓勵別人違反法律的材料、保密的資料或者受版權保護的材料； 
 
• 販賣或者購買非法物品或者物質； 
 
• 取得和／或者使用匿名的電子郵件郵址；兜售信息；傳播病毒； 
 
• 造成對別人的傷害或者對他們的財物的損害，例如： 

 
1. 使用褻瀆的、謾罵的或者不禮貌的言語；威脅、騷扰或者對別人做出有損的或者偽造的陳述，
或者取得、傳播或者下載攻擊性的、騷擾的或者毀謗的材料。 
2. 刪除、複印、修改或者偽造其他使用者的姓名、電子郵件、卷宗或者數據；討論別人的身分， 
偽造其他使用者或者送出匿名的電子郵件。 
3. 以任何方法來毀損電腦設備、卷宗、數據或者網絡，包括蓄意獲取、傳播或者下載電腦病毒
或者其它有害的卷宗或者程序，或者打亂任何的電腦系統的性能。 
4. 使用任何學區的電腦來對學區內部或者外部的程序進行修改，或者取得受隱私權法律所保護
的材料；或者 
5. 獲取、傳播或者下載大型的卷宗，包括“鎖鏈信件”或者任何種類的“金字塔狀的計謀 (連續
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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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使用這些電腦來從事會危及進入其他人的帳戶或者電腦網絡，或者會導致未經授權地進入
其他人的帳戶或者電腦網絡，例如： 

 
4. 使用他人帳戶的密碼或者識別符; 
5. 干擾他人進入他們帳戶的能力；或者 
6. 將他人的密碼透露給別人，或者允許他們使用別人的帳戶。 
 
z 將網絡或者國際互聯網用於商業用途 
 
4.  將國際互聯網用於個人財務上的收益； 
5.  將國際互聯網用於個人廣告、宣傳或者財務上的收益；  
6.  進行營利性的業務活動和／或者從事於無關於政府的籌款或者公關活動，例如為宗教目的的  
    勸誘、為個人政治目的的游說。 
 
學生國際互聯網的安全 
5. 18 歲以下的學生只有在家長或者監護人全時間的監督下才能在校外進入洛杉磯聯合學區 
    帳戶。學生的家長或者監護人要對未成年人的電腦使用負起責任。 
6.  學生不能在國際互聯網上透露有關自己或他人的信息。例如，學生不應當透露他們的姓名、   
    家庭地址、電話號碼，或者展出他們自己或別人的照片； 
7. 學生們不能和只在國際互聯網上相識的任何人見面；以及 
8. 學生必須遵守所有的法律、這個可接受的使用政策規定和所有的學區保安政策規定。 
 
對不當使用的懲罰 
 
 使用學區帳戶是個優惠而非特權，而濫用該優惠將會導致帳戶的限制和取消。濫用也可能
導致對學生和僱員的處分和／或者法律行動，包括停課／停職、開除、從學區的僱用中除名或者
由政府當局進行刑事犯罪起訴。學區將會試圖針對有關違法和違規的每件特別事項來制定合適的
紀律制裁。 
 
不承擔責任聲明 
 學區不對所提供的服務作出保證，也不會對任何索賠、損失、損壞、費用或者其它因使用
網絡或者帳戶而引起的債務承擔責任。任何因使用學區網絡而引起的額外的費用都將由使用者負
責。學區亦不對任何由使用者本人所取得的資料的準確性和素質負責。應當明白，在電腦網絡或
者國際互聯網上的任何陳述都是作者本人的觀點，而非學區、它的附屬機構或者僱員的觀點。 
 
    我已經閱讀、明白並且同意遵守洛杉磯聯 
    合學區的可接受的使用政策規定的條款。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僱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僱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將本表交還學校或者辦公室，並由其存檔保存。這是對所有使用電腦網絡和／或者進入國際互
聯網的僱員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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